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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潮州市湘桥区桥东街道东山

保障房西侧（原市旅游度假区），属新建房地产类项目。本项目共建设 9幢 26~27

层的商品住宅楼，1~2层地下停车场、道路、景观绿化、配套公建等。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22840m²（含代征城市道路用地面积为 1201.15m²），建筑

面积 106538.72m²，其中计容积率建筑面积 86451.02m²，不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为 20087.7m²，容积率为 4.0，总建筑密度 19.9%，绿化总面积 6924.4m²，绿地率

30%，机动车泊位数为 714个。

工程总占地面积 2.28hm²，其中永久占地 2.16hm²，临时占地 0.12hm²，原占

地类型为住宅用地和城镇村道路用地。

本项目已于 2018年 3月开工，2020年 6 月完工投产，建设期 27 个月。建

设开挖土方总量为 4.80万 m³，填方总量为 2.07万 m³，借方量 0.48万 m³，借方

取自潮州市铮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有料场，弃方总量为 3.21万 m³，弃方全部

外运至潮州市铮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有料场处理。详见附件 5。

本工程总投资为 3268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为 16600万元，建设资金均为潮

州市铮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自筹。

2012年 2月 16日，潮州市铮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取得了潮州市人民政府关

于本项目的国土证（潮府国用（2012）第 02601号），详见附件 3。

2016年 12月 29日，潮州市铮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取得了湘桥区发展和改

革 局 关 于 本 项 目 的 广 东 省 企 业 投 资 项 目 备 案 证 （ 备 案 编 号

2016-445102-70-03-013004），详见附件 2。

2017年 12月 20日，潮州市铮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取得了潮州市城乡规划

局关于本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445101201700060号），详见附件

4。

本方案属于补报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开发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2020年 8月，潮州市铮源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潮州市彩绿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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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作，2020 年 9月我司完成《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以下简称《水保方案》），2020年 9月完成《东

城名苑住宅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2020年 10月 10日，湘桥

区水务局以“潮湘水[2020]41号”文件对本项目进行了批复。详见附件 1。

2021年 11月，我司受潮州市铮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承担东城名苑

住宅区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包括对本项目进行现场调查，在收集数据、分

析、研究的基础上，于 2021年 12月编制完成了《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总结报告》，顺利完成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通过查阅工程资料及对项目区的实地监测，确定了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

范围为 2.28hm²，六项防治指标分别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9.9%、土壤流失控制

比 1.0、渣土防护率 98%、林草植被恢复率 99.9%、林草覆盖率 30%、本项目未

涉及表土保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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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项目名称 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

建设规模
用地面积 2.51hm²，建筑面

积 106538.72m²。

建设单位、联系人
潮州市铮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何广辉/13332781012

建设地点 潮州市湘桥区

所属流域 韩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32680万

工程总工期 2018年 3月至 2020年 6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潮州市彩绿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周小鲁/13226130990

自然地理类型 平原 防治标准 一级标准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

况监测
调查监测法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调查监测法

3.水土保持措

施情况监测

调查监测法、影像对比

监测法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调查监测法、影像对比

监测法

5.水土流失危

害监测
调查监测法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t/km²·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

范围
2.28hm² 土壤容许流失量 500t/km²·a

水土保持投资 241.34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²·a

防治措施

主体工程区：景观绿化 0.69hm²、临时排水沟 1280m、沉沙池 2座及临

时苫盖 2.0hm²;
代征道路区：临时排水沟 300m、沉沙池 1座；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达到值 实际监测数值

水土流失

治理度
98% 99.9%

防治措

施面积

0.69
hm²

建筑物及

场地道路

硬化面积

1.59
hm²

扰动土地

总面积

2.28
hm²

土壤流失

控制比
1.0 1.0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

2.28
hm²

水土流失总面积
0.69
hm²

表土保护

率率
/ / 工程措施面积 0hm² 容许土壤流失量

500
t/km²·a

渣土防护

率
97% 98% 植物措施面积 0.69hm²

监测土壤流失情

况

500
t/km²·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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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草植被

恢复率
98% 99.9%

可恢复林草植

被面积
0.69hm² 林草类植被面积 0.69hm²

林草覆盖

度
27% 30%

实际拦挡弃土

（石、渣）量

3.21万
m³

总弃土（石、渣）

量

3.21万
m³

水土保持治理

达标评价

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布局合理，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方案设定目标值，基

本实现控制水土流失、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总体结论
本项目已基本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定的防治任务，水土保持设施的施

工质量总体合格，管理维护措施落实，已经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主要建议

（1）建议建设单位在以后的项目中，及时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2）建议加强项目竣工后植物措施的养护，对林草措施及时进行抚育、补

植、更新，巩固林草成活率和保存率，使其持续发挥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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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建设项目概况

1.1.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

建设单位：潮州市铮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本项目位于潮州市湘桥区桥东街道东山保障房西侧（原市旅游度

假区）。用地北邻碧桂园韩东府，东邻东山路、西邻金马大道，南邻金碧路，交

通便利。地理坐标：23°39'27.91"N，116°40'44.36"E。项目所在位置见图 1-2。

建设性质：房地产类项目

建设内容及规模：本项目共建设 9幢 26~27层的商品住宅楼，1~2层地下停

车场、道路、景观绿化、配套公建等。

本项目总用地面积 22840m²、建筑面积 106538.72m²，其中计容积率建筑面

积 86451.02m²，不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为 20087.7m²，容积率为 4.0，总建筑密

度 19.9%，绿化总面积 6924.4m²，绿地率 30%，机动车泊位数为 714个。

工程投资：项目总投资为 3268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为 16600万元，所需资

金由潮州市铮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自筹。

建设工期：开工时间 2018年 3月，竣工时间 2020年 6月，总工期 27个月。

土石方量：本项目土石方开挖总量 4.80万 m³，回填总量 2.07 万 m³，借方

量 0.48万 m³，弃方量 3.21万 m³。

图 1-1区内主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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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图 1-2.2 项目区卫星影像图

1.1.2项目区概况

1.1.2.1地形地貌

潮州市地处韩江三角洲平原向山地过渡地带，地势由北向南倾斜，陆地海拔

10m左右（黄海高程系，下同），山地约占 51.9%，丘陵台地约占 8.5%，平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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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39.6%。北部凤凰山山体庞大，峰尖壁陡，主峰海拔 1497m，为全市最高峰。

韩江自西北向东南斜穿而过，下游及三角洲为广阔的平原。古城区形似菱形，南

北狭长而东西短。市区内的地形地貌为：北面及东北面为少部分低丘、残丘，其

余大部分是河口三角洲冲积平原，地势北高南低。

1.1.2.2工程地质

潮州市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新华夏第二复式隆起带的南侧，新华夏构造及北西

向构造广泛发育，构成“多字型”控制全区。新华夏构造带主要由海丰断裂、潮安

－普宁断裂，钱东－兵营断裂北东段三条压扭性断裂组成，在三叠系，侏罗系砂

岩及火山岩表现为片理化硅化，在花岗岩地区表现为糜棱岩化。北西向断裂主要

由几条次一级断裂，如韩江断裂、澄海－古巷断裂等组成，以张性、张扭性为主，

常见切割北东向构造。

结合区域地质条件与地质构造资料，场地未发现有近期活动的断裂构造及岩

溶、崩塌等不良地质现象，场地基底地层处于相对稳定地段，适宜本工程的建设。

1.1.2.3气象

湘桥区地处北回归线以南亚热带，属于亚热海洋季风气候区，主要特点是：

雨热同季，全年降水丰沛，雨季明显，春湿多阴冷，夏长无酷热，秋冬暖而晴旱，

日照充足，但季节分界不明显。年内热带气旋、暴雨、寒潮经常出现。年平均气

温 22.7℃，多年平均降雨量 1677.4mm，一年中，各月降水量分布很不均匀，雨

季和旱季明显。月降雨量最大值为 909.2毫米（2008年 6月），日最大降雨量 279.8

毫米（1999年 8月 23日受 9908号台风影响，造成的特大暴雨）。一小时最大降

水 102.6mm(1994/8/14)。年平均蒸发量为 1510mm。由于受海洋气候影响，大部

分地区空气中的水汽较多，多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81%，最大可达 100%，最小为

10%。11月、12 月相对湿度最小，多年平均为 75%；6月相对湿度最大，多年

平均达到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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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水文

潮州市城区坐落于韩江河畔和榕江支流枫江的上游，以韩江为界，分为东、

西两片。北溪、桂坑水、文祠水、金沙溪等水系位于韩江左岸城区东片；韩江右

岸城区为连接枫江的西山溪、老西溪。另外，潮州市城区韩江两岸还建设有北关

引韩、攀月头沟等引水工程。

本工程位于潮州市湘桥区，湘桥区水资源充沛，河涌交错，项目所在地附近

水体为西面的卧石排沟和东面的黄金塘排沟。

由于本项目已于 2018年 3月开工，2020年 6月完工投产，场地雨水由排水

沟、沉沙池等收集，经雨水调蓄池后排入南面金碧路市政雨水管网中。

图 1-3.1区内雨水口 图 1-3.2金碧路市政雨水口

1.1.2.5土壤及植被

潮州市北部山区的黄壤、是北部山区的黄壤、红壤和气候有利于茶叶的生产，

也适合杉、桐、栎、柯等树木生长，丘陵和低山区土质属赤红壤，主要适合竹、

橄榄、桃、李、梅、菠萝和薯类的生长，韩江冲积平原的泥土经过人们长期精细

改造，十分有利于水稻，甘薯，花生，大豆，萝卜，柑、杨桃，香蕉等的栽培。

项目区沿线区域大部分为赤红壤，所在地块临时占地原地貌为住宅用地和城

镇村道路用地，林草覆盖率为 8%。

1.1.2.6容许土壤流失量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250-2007），在全国土壤侵蚀类型区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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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州市属于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丘陵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²•a)。

1.1.2.7水土流失类型

项目区位于潮州市湘桥区，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表现形式多为面

蚀。

1.1.2.8国家及省级水土流失防治区划分

根据国家水利部办水保〔2013〕188 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

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和广

东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项目区所在

湘桥区不属于国家和广东省划定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但属于潮

州市划定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1.2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1.2.1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

批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潮州市铮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自委托潮州市彩绿环保

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编

制单位于 2020年 9月完成了《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2020年 10月 10日，湘桥区水务局以“潮湘水[2020]41号”文件对其进行了

批复。

本项目属于补办水土保持方案，无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情况。

1.2.2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建设单位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和工程建设的要求，将水土保持措施纳入了主体

工程施工体系，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与主体工程建设同步进行，按照水土保持方案

和水土保持措施设计进行施工。

根据对现场监测及对历史监理资料及主体资料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的调查，本

项目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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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工程区：

（1）排水沟：在建设过程中主体工程为排导雨水，在施工临建区四周、基

坑开挖边线外侧及基坑底部内四周修筑临时排水沟 1280m，临时排水沟采用

300mm×300mm 的砖砌排水沟。排水沟采用 120mm砖胎膜，外抹 30mm厚 M5

水泥砂浆，沟底为 C20素砼的结构形式；

（2）沉沙池：场区内共布置 2座沉沙池，布设于排水沟出口及拐角处，采

用矩形砖砌沉沙池。沉沙池长 4m，宽 2m，深 1.5m，采用 24cm砖进行衬砌；

（3）临时苫盖：施工期裸露区域采取临时苫盖 2.0hm²；

（4）景观绿化：主体配套景观绿化总面积 0.69hm²，其中小区内景观绿化面

积为 0.60hm²，小区外防护绿地面积为 0.30hm²。

代征道路区：

（1）排水沟：施工期间沿着项目代征城市道路两侧布设临时排水沟 300m，

临时排水沟采用 300mm×300mm的砖砌排水沟。排水沟采用 120mm砖胎膜，外

抹 30mm厚M5水泥砂浆，沟底为 C20素砼的结构形式；

（2）沉沙池：排水沟末端设置沉沙池 1座，采用矩形砖砌沉沙池。沉沙池

长 4m，宽 2m，深 1.5m，采用 24cm砖进行衬砌。

1.2.3水土流失防治保障工作情况

（1）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监理

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监理纳入主体工程监理中，与主体工程同步进行。潮州

市建宇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负责对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进度、投资进行控制，

并按时向建设单位提交监理报告。

（2）水土保持监测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的要求，依据《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

网络管理办法》的规定和《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的技术标准，开发建设项目

必须做好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建设单位委托潮州市彩绿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本

项目监测工作，并由潮州市彩绿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汇总项目建设期监测成果，完

成监测总结报告。

（3）施工管理

建设单位委托潮州市第二建筑安装总公司进行水土保持设施施工，在建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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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潮州市第二建筑安装总公司按照水保方案的具体实施要求，做到：（1）严

格控制工程占地和开挖范围；（2）尽量避开雨季进行土石方挖填施工；（3）工程

挖填之前优先做好临时排水及拦挡等措施。

（4）资金来源及使用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建设过程中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费，

从基本建设投资中列支；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费用，从生产费用中列

支”等规定，本项目实施所需经费由建设单位按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度与资金年

度计划，从过程建设总体投资中列支，并按期支付。

1.3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2021年 11月，我司受潮州市铮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承担东城名苑

住宅区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双方签订了监测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我司成

立了项目监测工作组，进行项目监测工作。

监测项目小组成立后，我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项目区的水土流失现状情况

进行了初步调查，并收集项目设计及施工资料，确定项目水土保持监测的内容和

方法。

2021年 11月至 2021年 12月，我司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人员先后多次到东城

名苑住宅区项目现场对项目区水土流失因子、水土流失现状、水土流失危害、水

土保持工程防治效果进行监测，监测方法主要采取定点监测法、调查监测和巡查

监测相结合的监测方法。2021年 12月，我司编制完成《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水

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3.2监测项目部设置

2021年 11月，潮州市铮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委托我司对本项目进行水土保

持监测后，我司成立了以项目负责人牵头、技术负责人做技术总监、监测工程师

做具体工作的监测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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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内容和方法

依据《关于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的意见》（水保〔2009〕187

号）、《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277-2002）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5]139号）的要求，

结合本工程施工特点，确定水土保持监测的主要内容为主体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扰

动土地情况、取土弃渣情况、水土流失情况、水土保持情况以及水土保持工程管

理、设计等。

本工程于 2018年 3月开工，2020年 6月完工，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接受

委托时间为 2021年 11月。监测接受委托时，项目已完工。

2.1扰动土地情况

由于本项目已完工，根据已批复水土保持方案和施工前期准备资料等分析得

出项目区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500t/(km²•a)，扰动土地面积为 2.28hm²，其中永

久占地 2.16hm²，临时占地 0.12hm²，占地类型为住宅用地和城镇村道路用地。

详见表 2-1。

表 2-1 工程占地表 单位：hm²

项目组成
用地类型（按原状） 占地性质

住宅用地 城镇村道路用地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潮州市

湘桥区

主体工程区 2.16 2.16

代征用地区 0.12 0.12

合计 2.16 0.12 2.16 0.12

2.2取料（土、石）、弃渣（土、石、矸石、尾矿等）

通过对监理资料、工程竣工资料、工程监测资料和现场调查，土石方工程主

要包括场地平整和建筑物基础。本项目原地貌为住宅用地和城镇村道路用地，原

地面高程 17.33m，现状无表土剥离。

本项目建设开挖土方总量为 4.80万 m³，填方总量为 2.07万 m³，借方量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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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m³，借方取自潮州市铮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有料场，弃方总量为 3.21万 m³，

弃方全部外运至潮州市铮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有料场处理。

2.3水土保持措施

本项目采用实地量测及资料分析的方法实施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具体方法：根据批复水土保持方案及施工、监理资料，结合现场调查，在不

同监测单元内抽样调查水土保持措施情况。

①工程措施调查

对于截排水工程、土地整治工程等所有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工程，依据设计

文件，参考施工资料及监理报告，按照监测分区进行统计调查，对工程措施质量、

数量、完好程度、运行状况、稳定性及其安全性进行现场调查监测。

②植物措施调查

对于景观绿化、栽植乔灌、铺设草皮、喷播植草、撒播草籽等植物措施，按

监测分区，采用植被样方法进行调查统计。

植被样方法：选有代表性的地块作为标准地，标准地的面积为投影面积，要

求乔木林面积 10×10m、灌木林面积 2×2m、草地面积 1×1m，分别取标准地进行

观测并计算林地郁闭度、灌木林和草地覆盖度，进一步计算类型区林草覆盖率。

计算公式为：

D＝fe／fd

C＝f／Ｆ

式中：D——林地的郁闭度（或草地的覆盖度）（%）；

C——林（或草）植被覆盖度（%）；

fd——样方面积（m²）；

fe——样方内树冠（草冠）垂直投影面积（m²）；

f——林地（或草地）面积（hm²）；

Ｆ——类型区总面积（hm²）。

需要注意：纳入计算的林地或草地面积，其林地的郁闭度应大于 0.2，灌木

林和草地的覆盖度都应大于 0.4，关于标准地的灌木林和草地覆盖度调查，采用

目测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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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水土流失情况

项目水土流失现状：已建项目已于 2020年 6月完工投产，经现场调查，项

目场内除主体建筑物外其余区域均为道路广场及绿化所覆盖，无裸露地表，现状

场地内基本无水土流失现象。

现状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有：

景观绿化：主体配套景观绿化总面积 0.69hm²，其中小区内景观绿化面积为

0.60hm²，小区外防护绿地面积为 0.30hm²。现状植物长势良好，有效提高地表覆

盖度、降低裸露地表遭受雨水侵蚀的危害。建议建设单位后续仍需做好植物管护

工作，应该对树草种进行修剪、病虫害防治、浇水施肥等，加强对植物的管理以

及养护，确保树草种生长良好。

本项目目前已完工，无发现重大水土流失现象，项目区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正

常，能够有效发挥水土保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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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本项目防治责

任范围总面积为 2.28hm²。方案确定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3-1。

表 3-1方案设计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单位：hm²）

位置 防治分区 面积（hm²） 范围

潮州市湘

桥区

主体工程区 2.16 地块的北面

代征用地区 0.12 地块的西南角

合计 2.28

3.1.2背景值监测

通过资料分析的方法进行监测，从已批复水土保持方案和施工前期准备资料

等分析得出项目区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500t/(km²·a)，扰动土地面积为 2.28hm²。

3.1.3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项目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保持一致，运营期实际防治责任范围为

2.16hm²，较原方案批复的面积减少 0.12hm²。主要由于代征用地区主要为地块北

部代征城市道路用地，本项目仅对其代征代建，完工后已移交交通部门使用，现

在市政道路，不属于本项目运营管理对象，故不纳入运营期防治责任范围，项目

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范围详见表 3-2。

表 3-2项目实际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表（单位：hm²）

防治责任分区

方案设计

防治责任

范围

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 运行期防治责任范围

防治责任

范围

较方案增

（+）减（-）
防治责任

范围

较建设增（+）
减（-）

主体工程区 2.16 2.16 0 2.16 0

代征道路区 0.12 0.12 0 0 -0.12

合计 2.28 2.28 0 2.16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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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取料监测结果

3.2.1设计取料情况

根据《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本项目施工过

程中借方土方 0.48万 m³。

3.2.2取料场位置、占地面积及取料量监测结果

根据监理资料、工程竣工资料、工程监测资料和现场调查，本项目不设取料

场。

3.2.3取料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借方量 0.48万 m³，其中基坑工程土方 0.27万 m³用于场地回填，

绿化工程土方 0.21万 m³用于绿化覆土，借方来源于潮州市铮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料场，本项目无设置取料场，因此不做取料对比分析。

3.3弃渣监测结果

3.3.1设计弃渣情况

根据已批复水土保持方案，本项目产生弃方 3.21万 m³，全部外弃至潮州市

铮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有料场，具体地址为潮安区凤塘镇书图村后陇山坡地

（洪巷埔）处理，弃土协议见附件 5。

3.3.2弃渣场位置、占地面积及弃渣量监测结果

通过对监理资料、工程竣工资料、工程监测资料和现场调查，截至 2021年

12月，本项目累计产生弃方量 3.21万 m³，项目也无设置弃渣场。

3.3.3弃渣对比分析

本工程弃渣已外弃至潮州市铮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自有料场，不设单独设置

弃渣场，因此不做弃渣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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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项目现已完工，根据调查及相关资料收集，项目实际土石方开挖总量 4.8万

m³，回填总量 2.07万 m³，借方量 0.48万 m³，弃方量 3.21万 m³。土石方平衡情

况见表 3-3。

表 3-3项目实际土石方平衡情况对比表（单位：万 m³）

建设项目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借方 弃方

表土
一般

土方
合计 表土

一般

土方
合计

一般

土方
来源

一般

土方
去向 土方 来源

一般

土方

去

向

主

体

工

程

场地平整 0.5 0.5 0.5 0.5
潮州市铮

源建筑工

程有限公

司料场

外

运

处

理

基坑工程 4.2 4.2 1.26 1.26 0.27 3.21

管线工程 0.1 0.1 0.1 0.1

绿化工程 0 0.21 0.21 0.21

小计 4.8 4.8 0 2.07 2.07 0.48 3.21

3.5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1）管网工程：施工过程中，开挖、堆填及平整等施工活动，造成地表裸

露，大大降低了地表土壤的抗蚀能力，极易导致水土流失；项目区年降雨量大，

雨季长，若施工期的覆盖及拦挡措施等没有落实到位，项目区内流失的土壤很容

易对周边的排水管道系统造成淤积，影响市政管网通畅。监测过程中，施工单位

采取定时清淤措施，减少了泥沙对管网系统的淤积，保证了市政管网的正常运行。

（2）道路：施工中的尘土被车辆携带至道路，影响道路环境，同时流失的

水土有可能对道路排水系统造成淤积，影响道路排水，影响道路安全。监测过程

中，道路排水沟渠通畅，未发现流失水土影响道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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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4.1.1方案计列的工程措施工程量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中无计列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4.1.2工程措施实际完成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中无计列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4.2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方案计列的植物措施工程量

本项目水保方案中计列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见表 4-1。

表 4-1方案设计植物措施数量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主体工程区 合计

1 景观绿化 hm² 0.69 0.69

4.2.2植物措施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现场查勘及查阅工程资料，项目区实施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面积为

0.69hm²。目前主体工程区林草成活率较高，生长状态良好，能有效减少场内水

土流失，发挥其水土保持效益。各防治责任分区实施的植物措施监测结果见表

4-2。

表 4-2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监测结果统计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主体工程区 合计

1 景观绿化 hm² 0.69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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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4.3.1方案设计的临时措施工程量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中计列的临时措施工程量见表 4-3。

表 4-3方案计列的临时措施数量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主体工程区 代征道路区 合计

1 临时排水沟 m 1280 300 1580

2 沉沙池 座 2 1 3

3 临时苫盖 hm² 2.0 / 2.0

4.3.2临时措施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对项目区现场踏勘及询问得知，项目建设过程中无重大水土流失事件发

生。本项目属于后补方案，方案编制前项目已完工投产，水土保持方案无新增临

时措施，项目仅依托主体已有排水沟及沉沙池即可发挥良好的水土保持效果。此

外，实际完成临时措施工程量情况详见表 4-4。

表 4-4项目水土保持临时措施监测结果统计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主体工程区 代征道路区 合计

1 临时排水沟 m 1280 300 1580

2 沉沙池 座 2 1 3

3 临时苫盖 hm² 2.0 / 2.0

4.4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工程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防治体系开展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工作，工程措施

与植物措施基本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按时完成，水土保持设施完善，布设合理，符

合水土保持要求。整体而言，项目主体工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防护措施

得到落实，完成的工程量基本满足工程水土流失防治需要。水土保持措施监测表

见表 4-5。

表 4-5水土保持措施监测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主体工程区 代征道路区 合计

1 景观绿化 hm² 0.69 /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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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临时排水沟 m 1280 300 1580

3 沉沙池 座 2 1 3

4 临时苫盖 hm² 2.0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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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水土流失面积

根据本工程有关设计、施工、监理、完工资料，结合现场核实，确定本项目

施工前期水土流失面积 2.28hm²。施工后期，主体工程区进行硬化，水土流失面

积减小为 0.69hm²。

5.2土壤流失量

5.2.1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

由于我司开展监测工作是从 2021年 11月开始，根据已批复水土保持方案和

施工前期准备资料等分析得出项目区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500t/(km²·a)，扰动

土地面积为 2.28hm²。

5.2.2水土流失量计算方法

利用水土流失面积、侵蚀模数和侵蚀时段计算出各分区水土流失量。

W=F×Ms×T

式中：W——水土流失量（t）；

F——扰动土地面积（km²）；

Ms——侵蚀模数（t/km²·a）；

T——侵蚀时段（a）。

5.2.3施工期水土流失量

接受委托时，本项目已基本完工，根据现场调查及资料查询，计算得出施工

期造成水土流失量为 368t，新增土壤流失量为 339t。

5.2.4自然恢复期水土流失量

本项目于 2020年 6月进入自然恢复期，主要调查本项目现状水土保持措施

的防护效果和运行情况、植被生长状况和水土流失情况。



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书

22

经调查，本项目共实施工程措施面积 0hm²、植物措施面积 0.69hm²。对栽植

灌木、铺植的地被攀爬植物进行定期喷水浇灌，护理工作充分，长势良好，成活

率高。项目裸露区域均布设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抗冲击能力强，水土保持能力

良好，自然恢复期项目区平均侵蚀模数 500t/(km²·a)。自然恢复期的绿化工作使

项目区的水土流失情况优于建设期之前的状态，土壤侵蚀强度属于微度。

5.2.5水土流失量监测结果

通过上述土壤侵蚀强度监测成果，项目区在完工后造成水土流失总量为 368t，

新增水土流失量 339t。自然恢复期侵蚀模数已达到 500t/(km²·a)。主体工程结束

后项目区实施撒播草籽、栽植灌木，提高项目区的林草覆盖率，自然恢复期项目

区水土流失为微度，现状侵蚀模数等于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符合水土保持方案

设计的要求。

5.3取土（石、料）弃土（石、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项目土石方开挖总量 4.80万 m³，回填总量 2.07万 m³，借方量 0.48万 m³，

弃方量 3.21万 m³。无设置取土场及弃渣场，弃方全部外运至潮州市铮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自有料场处理，施工过程中产生土方均已综合利用，故本项目取土潜

在土壤流失量为 0。

5.4水土流失危害

根据查阅相关施工、监理资料及现场的调查，本工程建设过程中未发生水土

流失危害事件。

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能按照各分区的施工进度情况及时实施各项工程、

植物、临时措施，工程完工后及时对扰动区域进行硬化、植被恢复，有效的控制

了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恢复了项目区生态环境。现状调查未发现工程施工造成

的水土流失对周围生态环境的危害影响，项目区目前植被恢复情况良好，无水土

流失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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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本项目建设已全部结束，主体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已经采取了大量的水土

保持措施，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良好，各项措施现已发挥效益，总体看该工程施工

单位对水土保持工作非常重视，按照批复的《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的要求施工，方案落实较好，项目区六项防治指标均达到方案目标值和

调整后的一级标准值，满足当地防治水土流失的标准，达到了预防和治理水土流

失的效果。

本项目六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汇总情况与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指标

及开发建设项目建设类项目（试运行期）规定的一级标准对照情况见表 6-1。

表 6-1水土流失防治指标汇总表

防治标准 方案目标值 实际达到值 达标情况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8 99.9 达标

表土保护率（%） / / /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达标

渣土防护率（%） 98 98 达标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99.9 达标

林草覆盖率（％） 27 30 达标

6.1水土流失治理度

项目扰动原地貌面积 2.28hm²，经主体工程设计中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项

目建设所带来的各水土流失区域均得到有效治理和改善，至设计水平年，水土流

失总治理度达到 99.9%，详见表 6-2。

表 6-2水土流失总治理度监测结果表

分区名称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hm²）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hm²） 水土流失

治理度

（%）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硬化及其他 小计

主体工程区 2.16 0 0.69 1.47 2.16 99.9%

代征道路区 0.12 0 0 0.12 0.12 99.9%

合计 2.28 0 0.69 1.59 2.28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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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土壤流失控制比

本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²·a），项目完工后，项目区水土流失

面积基本全部得到治理。通过分析计算，方案实施后项目区土壤侵蚀强度小于

500t/（km²·a），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

6.3渣土防护率

本项目在施工期采取临时排水、沉沙等有效防护措施，合理利用土石方，弃

土量 3.21万 m³，施工过程中产生土方均已外运至潮州市铮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自有料场处理，渣土防护率能达到 98%，达到目标值。

6.4表土保护率

本项目实际施工过程中无表土剥离，故表土保护率不在方案中计列。

6.5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为项目建设区内林草类植被恢复面积占可恢复植被（在目前

经济、技术条件下适宜于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百分比。本项目可恢复植被面积为

0.69hm²，林草植被恢复达标面积 0.69hm²，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9%。达到防治

目标要求。

6.6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指标为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据调查核实，

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2.28hm²，林草植被恢复达标面积 0.69hm²，项目区林草覆盖

率达 30%。达到了防治目标要求，详见表 6-3。

表 6-3项目区林草植被覆盖指标表

防治分区
可恢复植被面

积（hm²）
已恢复植被面

积（hm²）
林草植被恢

复率（%）

林草覆盖率

（%）

主体工程区 0.69 0.69 99.9 99.9
代征道路区 / / / /

合计 0.69 0.69 99.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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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结论

7.1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本项目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施工建设期，经过对建设区域采取适宜的水土保

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水土保持工程的总体布局较为合理，效果比

较明显，有效地减轻了建设过程中造成的水土流失，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

要求。

项目水土流失总量 368t，其中新增水土流失量 339t，自然恢复期目前平均侵

蚀模数已达 500t/（km²·a），自然恢复期为施工扰动结束后，各项水土保持措施

已实施，项目区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土壤抗蚀能力显著增强，恢复到建设期之前

的状态。

7.2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7.2.1工程措施评价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未计列工程措施，故不做工程措施评价。

7.2.2植物措施评价

总体来看本项目的植物措施基本满足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综合分析得

出如下评价结论：

（1）全区可绿化区域采取植物措施进行恢复，植被生长情况较好。

（2）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内未硬化用地基本以灌草的方式进行立体绿化，通

过选点调查，平均盖度大于 95%。

（3）目前项目区植被恢复情况较好，林草植被恢复率达 99.9%，林草覆盖

率达 30%，均满足方案设计防治标准。

7.2.3临时措施评价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比较重视水土保持工作，严格按照获批的水土

保持方案的设计，依照“三同时”制度布设临时防护措施，通过拦挡、覆盖等措施，



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书

26

弥补建设施工过程排水系统不完善的不足，减轻雨水对场地裸露区域的侵蚀和冲

刷，有效减少了工程施工过程中水土流失的发生，减轻了工程施工对项目区及周

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7.2.4整体评价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合理，措施体系完善，保存完好，外形美观，具备

水土保持功能。

7.3存在问题及建议

（1）加强对已建绿化等水保设施的运行维护工作，确保其发挥应有的防护

作用。

（2）建设单位进行其他项目建设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继续按“三

同时”的要求及时开展水土保持工作。

7.4综合结论

截止到 2021年 12月，本项目建设已全部结束。通过自然恢复期水土保持监

测，结果表明：各项措施运行良好，土壤流失量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水土保持

措施布局合理，发挥了水土保持作用，建设单位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落实到位；通

过项目区周边调查，未发生土方（泥浆）侵占道路、掩埋农田、淤塞河道等现象。

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本项目已基本完成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书确定的防治任务，水土保持设施的施工质量总体合格，管理维护措

施落实，已经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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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与附图

8.1附件

附件 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附件 2 项目备案证；

附件 3 土地证；

附件 4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附件 5 土石方协议；

附件 6 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8.2附图

附图 1现场部分监测照片

附图 2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3总平面图

附图 4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分区图

附图 5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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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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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项目备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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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土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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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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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土石方协议



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书

36

附件 6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项目名称 东城名苑住宅区项目

防治责任范围（hm²） 2.28

三色评价结论 红色 黄色 绿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

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控制 15 15 均控制在防治责任范围内

表土剥离保护 5 0
本项目无可剥离表土，未涉及

表土剥离

弃土（石、渣）堆放 15 15 施工产生土方均已综合利用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根据调查估算，施工期土壤流

失量为 368t

水土

流失

防治

成效

工程措施 20 0 方案未计列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15 15 已实施的植物措施落实及时

临时措施 10 10 施工期临时措施基本落实到位

水土流失危害 5 5 施工期未发生水土流失现象

合计 1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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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现场部分监测照片

7
大门 地下室入口

雨水口 污水口

建成主体 道路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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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绿篱-1 区内绿篱-2

行道树 绿化带

小区围墙 区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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